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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92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6/14 － 2023/6/15 2023/6/15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3年4月18日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6,425,306,159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92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91,128,166.63元。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

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92元（含税）。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

6,425,306,159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92元（含税），以此计算本期拟分配现金利润总额为591,128,

166.63元。 实施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因可转债转股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采用现

金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每股现金分红金额。

截至2023年6月7日收盘后公司总股本为6,425,306,567股，因国投转债自2023年6月8日至2023年

6月14日期间停止转股， 故公司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3年6月14日的总股本与2023年6月7日收

盘后公司总股本一致，为6,425,306,567股，以现金分配总额591,128,166.63元（含税）不变相应调整

每股现金分红金额，公司最终每股现金分红金额为0.092元（含税，四舍五入后）。 本次现金分红总额为

591,128,204.16元，与原预案中的金额存在差异，系每股现金红利尾数四舍五入及可转债转股使总股

本增加等原因所致。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6/14 － 2023/6/15 2023/6/15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自行发放对象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

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

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

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

按照有关规定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

缴个人所得税；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

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

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公司按

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

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4）对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纳税要求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

扣代缴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问题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董办）

联系电话：010-83325163

特此公告。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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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0073� � � � � � � �转债简称：国投转债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调整前转股价格：9.75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9.66元/股

●国投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3年6月15日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资本” 或“公司” ）于2023年4月18日召开了2022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92元（含税）。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6,425,306,159股，

以此计算本期拟分配现金利润总额为591,128,166.63元。实施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因可转债转

股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采用现金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每股现金分红金额。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国投资本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15）。

根据利润分配预案，公司因可转债转股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相应调整每股现金分红金额，因此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以权益分派实施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6,425,306,567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09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91,128,204.16元。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及《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国投转债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

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

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公司将按相关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因此，国投转债的转股价格将进行调整，本次调整符合《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与调整结果

公司于2020年7月24日公开发行了8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根据《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在国投转债发行后，当公司出现因派送股票股利、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及派送

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公司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时：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格，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

价格或配股价格，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格。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 公司将按照最终确定的方式进行转股价格调整，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并在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的

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的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

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根据前述规定，因公司2022年度权益分派，国投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9.75元/股调整为9.66元/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将于2023年6月15日生效。 国投转债自2023年6月8日至2023年6月14日期间停止

转股，自2023年6月15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8日

信息披露

2023/6/9

星期五

A08

Disclosure

江苏康力源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康力源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康力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

〕

１０２３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东海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

股票简称为“康力源”，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２８７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本次发

行股份全部为新股， 不转让老股。 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６７

万

股，其中，网上发行

１

，

６６７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０％

。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４０．１１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

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７

日（

Ｔ＋２

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结果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６

，

３０４

，

３２７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６５３

，

９６６

，

５５５．９７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３６５

，

６７３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４

，

６６７

，

１４４．０３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

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３６５

，

６７３

股，包销金额为

１４

，

６６７

，

１４４．０３

元，

保荐人 （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２．１９％

。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９

日（

Ｔ＋４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

与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

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７

，

８１６．３５

万元，明细如下：

１

、承销及保荐费：

５

，

０３６．８６

万元；

２

、审计及验资费：

１

，

４９０．５７

万元；

３

、律师费：

８２９．０６

万元；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４４１．５１

万元；

５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１８．３６

万元。

注：上述发行费用均不含增值税金额，合计数与各分项

数值之和尾数存在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发行手续费

中包含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

净额，税率为

０．０２５％

。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３３３８８８

、

０２１－２０３３３９９９

、

０２１－２０３３３８９８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康力源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９

日

重庆溯联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溯联塑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

２

，

５０１．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

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

〕

５４４

号）。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

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如

有）（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

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

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

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２

，

５０１．００

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１０

，

００４．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

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

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

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

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

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的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

售，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１２５．０５

万股， 占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将根

据回拨机制规定的原则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６３．２０

万股，占

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为

７１２．７５

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

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刊登的《重庆溯联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

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

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Ｔ－１

日，周一）

１４

：

００－

１７

：

００

；

２

、 网上路演网址 ： 全景路演（

ｈｔｔｐｓ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ｈｔｍｌ／

１３９０８１．ｓｈｔｍｌ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重庆溯联塑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

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网，网址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

中国金融新闻网，网址

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重庆溯联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９

日

广东广康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广康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

人” ）首次公开发行1,85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1008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

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1,850.00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比例为25.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

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7,400.00万股。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

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保荐人

相关子公司跟投 （如有） 组成，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277.50万股，占发行数量的15.00%，其中，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预计认购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10.00%， 即不超过

185.00万股，且预计认购金额不超过2,340.00万元；保荐人相

关子公司跟投（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

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

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

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

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

发行数量为92.5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最终战略配

售比例和金额将在确定发行价格后确定。

回拨机制启动前， 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 , 100 . 7500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后本次发行总

量的70 . 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471 . 7500万股，占扣

除初始战略配售后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 最终网下、网

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2023年6月15日（T+2）刊

登的《广东广康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

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

销商）定于2023年6月12日（T-1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http://rs.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3年6月12日（T-1日，周一）

14: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

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

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

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东广康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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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债简称：南银转债 �可转债代码：113050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银转债”

2023

年付息事宜的

公 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3年6月14日（周三）

●可转债除息日：2023年6月15日（周四）

●可转债兑息发放日：2023年6月15日（周四）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1年6月15日公开发行的200亿元A股可转换

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本期债券”或“南银转债” ），将于2023年6月15日开始支付自2022年

6月15日至2023年6月14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南银转债。

3、债券代码：113050。

4、证券类型：可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的公司债券。

5、可转债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6、可转债上市时间：2021年7月1日。

7、发行规模：人民币200亿元。

8、发行数量：20,000万张。

9、可转债基本情况：

（1）债券期限：发行之日起6年，即自2021年6月15日至2027年6月14日；

（2）转股起止日期：自2021年12月21日至2027年6月14日；

（3）票面利率：第一年0.20%、第二年0.40%、第三年0.70%、第四年1.20%、第五年1.70%、第六年

2.00%；

（4）付息方式：

①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②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本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

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A股股

票的可转债，本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③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5）最新转股价格：人民币9.64元/股；

（6）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7）可转债信用评级：AAA；

（8）担保情况：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提供担保。

10、登记、托管、结算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 ）。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本期付息为“南银转债”第二年付息，计息期间为2022年6月15日至2023

年6月14日。 本计息年度票面利率为0.40%（含税），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兑息金额为0.40元

人民币（含税）。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3年6月14日（周三）

可转债除息日：2023年6月15日（周四）

可转债兑息发放日：2023年6月15日（周四）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2023年6月1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全体“南银转债”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本公司已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息服务，后续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

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本公司将在本期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

公司或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可转债个人投资者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面值100

元人民币的可转债付息金额为0.40元（税前），实际派发利息为0.32元（税后）。 可转债利息个人所得税

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债的

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0.40元人民币

（含税）。

3、根据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

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

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因此， 对非居民企业 （包括

QFII、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的本期

债券本次兑息金额为人民币0.40元（含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

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1、发行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山大街88号

联系部门：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5-86775067

传真：025-86775054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528号证券大厦北塔2206室

联系人：杨成、许天宇

联系电话：021-68801586

传真：021-68801551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188号

联系电话：4008058058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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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时

“南银转债”转股连续停牌

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自本次普通股分红派息公告前一交易日（2023年6月14日）至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期间，“南银

转债”将停止转股；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南银转债”恢复转股。 欲享受本公司

本次分红派息的“南银转债”持有人可于2023年6月13日（含当日）前转股。

一、2022年度普通股分红派息基本情况

1、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普通股股东派发

现金股息，以本公司2022年12月31日普通股总股本103.437亿股计算，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股利

5.339元人民币（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55.225亿元，占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30.00%，占归

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30.74%。 由于本公司发行的可转债处于转股期，若总股本在实施权

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发生变动，届时本公司将维持分配总额不变，以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普通

股总股本为基数，相应调整每股分配金额，并在分红派息实施公告中明确具体分配情况。

本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2023年5月19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本

公司于2023年5月20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本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本公司将根据《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对“南银转债”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普通股分红派息方案实施时“南银转债”转股连续停牌的安排

1、本公司将于2023年6月15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本公司2022年度普通股分红派息实施公告，并同时刊

登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2、自本次普通股分红派息公告前一交易日（2023年6月14日）至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期间，“南银

转债”停止转股；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南银转债”恢复转股。 欲享受本公司本次分红派息的

“南银转债”持有人可于2023年6月13日（含当日）之前的交易日进行转股。

三、其他

联系部门：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5-86775067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8日

广州安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

“安凯微”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

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2023〕1000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

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或“保

荐人（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

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9,800.0000 万股，占发行后发

行人总股本的 25.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1,470.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

行。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5,831.0000 万股，占扣除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499.0000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

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

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3年 6月 12日（T-1 日，周一）

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

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广州安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州安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9

日

广州安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